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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然違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經濟部於 101 年 4 月 12 日宣布將於 101 年 5 月 15 日起實施『電價合理化』之漲價方案，

啟動浮動電價制度，而電價之訂定，依照電業法第五十九條規定： 『國電業費率之計算，依國

營事業管理法第二十條規定。』、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二十條係規定『國營之公用事業費率，應

由總管理機構或事業機構擬具計算公式，層轉立法院審定，變更時亦同。』經濟部片面宣布顯

已違法，請經濟部重新依電業法第 59 條第二項及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20 條規定，送立法院審定

。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二十三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台灣電力公司外購電力價格偏高，原

因為何？有何圖利？有無官商勾結貪污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電價將漲引發民怨，台電備用容量過高形成浪費，台電發電設備閒置，卻向民間電廠高價

購電，台電向轉投資台汽電投資的民營電廠（IPP）森霸、星能、星元及國光等購電，每度電價

達三．七二至四元，高於平均 IPP 購電價三．五八元，也高於台電自行發電成本二．八九元，而

台電向民間購電，尤其是汽電共生政策購電與採購燃料煤的部分，有許多採購對象，都是台電

轉投資、再由高級幹部退休擔任負責人的民間公司，例如曾在台電公司副總經理的施弘基，目

前是星元電力公司的負責人，其他星能、森霸及國光等台電採購的民營電廠，也都有類似的情

形，許多台電高層先將購電利益輸送到這些台電轉投資的民營發電公司，等退休後再轉任到這

些公司，台電對這些轉投資的電力公司的購電價格，也在馬政府上台後調高一倍，且有圖利特

定電廠之嫌，因此請台電說明轉投資發電公司相關投資金額？發電方式？購電價格？股權結構

？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啟動審議經濟部電價合理化方案暨浮

動電價公式，應馬上重新遴聘「公用事業費率審議委員會」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經濟部片面於 101 年 4 月 12 日宣布將於 101 年 5 月 15 日起實施『電價合理化』之漲價方

案，啟動浮動電價制度，此已牽涉公式之變動，而電價之訂定，依照電業法第五十九條規定： 

『國電業費率之計算，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二十條規定。』、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二十條係規定

『國營之公用事業費率，應由總管理機構或事業機構擬具計算公式，層轉立法院審定，變更時


